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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道德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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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道德有两种基本的维护方式，一种是制度性约束，可以称为“硬维护” 

；另一种是观念形态，包括哲学层面的廓清与建设，可以称为“软维护”。硬软 

两手都是必要的。但是，从深层的角度看，“软维护”具有更加强大的逻辑力量 

，具有更加长远的影响。所以，新闻界应该重视这项容易被忽视的工作。通过努 

力，最终建立起以哲学观念为支撑、行为方式为基础、制度约束为保障的新闻道 

德体系。 

  新闻道德与认知活动 

  我国新闻界对于新闻职业道德的把握，多从法纪的角度予以规范，这是不够 

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新闻采访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活动，远非法纪能 

够完全企及和调整的范畴。而且，这种认知活动的过程不是机械式的观照，它与 

主体的道德水平紧密相伴。因此，从事新闻工作这种特殊的认知活动，要想正确 

地反映客观世界，就必须从哲学高度把握道德与认知两者之间的关系。 

  道德失范对于新闻认识活动，直接产生两大危害，即认识的偏移性和排它性 

。轻微的失范，就在认识上产生轻微的偏移和排它；严重的失范，就产生严重的 

偏移和排它，从而直接威胁到认识环节的衔接和认识活动的正确完成。只要从事 

新闻工作，就不要侥幸地认为，放松道德标准不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为每 

一次认识的循环往复都离不开道德的约束，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二者的结合都没 

有弹性可言。 

  好的报道都不可能产自于偏移的认识，而认识的偏移是与道德失范程度呈正 

相关关系的。新闻报道是对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评价方式；而道德是社会以善恶评 

价、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调整的人际行为的规范。二者在记 

者身上融为一体，共同作用于采访和写作活动中。认识的偏移往往起始于道德的 

偏移发端之时。所谓黑白颠倒，混淆是非，就是在道德失范状态下，一种不由自 

主的认识偏移或背离。记者是以向社会奉献认识结果为职业的人，情愿也罢，不 

情愿也罢，职业使你非得以见报的方式交上认识这份答卷不可。个体的认识偏移 

不能取代社会群体的正确认识，谬误最终会被社会揭露。这个风险，从道德流失 

的开始阶段就已萌发，并且要像梦魇一样伴随到永远。11名采访山西繁峙金矿“ 

6·22”特大爆炸事故的新闻记者因收受非法矿主送的现金、金元宝，从而隐匿 

真相、扭曲事实最终受到查处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证明，向社会 

提供一份认识偏移的报道，就是交给了社会一颗定时炸弹，无数人都可能通过有 

意或无意的方式引燃它，从而导致作者自毁。这是一个不灭的规律，在规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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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永远不要做违背规律的蠢事，这不仅是一件损人的事，同时 

也是损己的事。 

  认识的排它性，是指在道德失范的条件下，不由自主地排除了许多应该报道 

的有价值对象，而这些对象中，非常可能隐含着本来可以为记者带来更大人生价 

值、社会价值的内容。客观上看，这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扭曲的道德 

带来扭曲的视野，明明是吃大亏占小便宜的事，偏偏却有人愿意去干。记者道德 

的归依，应该取向于社会大众的归依，一旦背离这种取向，那就危险地使自己陷 

于难以自拔的境地里。所谓闭目塞听，见怪不怪，缺少激情，都是在利益的驱动 

下，认识上排它的结果。一旦患上这种慢性的排它症，这个记者的职业灵气就会 

枯萎，失去观察的热情、反应的活力，形同一个对外界反应迟钝的木头人。遇到 

不平事，口不敢言，笔不能伐，皆因受惠于他人，内心从此不得平静，精神从此 

不得为爽，实际上逐渐把自己排除到了新闻发现的职业之外，这是多么可悲的一 

个结局！我们应该把这种认识活动中的悖论现象，作为一条明晰的认知规律，纳 

入新闻职业教育的内容中，使凡是想以新闻为职业的人都不敢、也不愿碰这根高 

压线。 

  新闻道德与以人为本 

  新闻道德的核心内容，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在于给人以最终的哲学关怀。新 

闻工作者用文字和语言服务于社会，而语言这一文化功能，在人文学科中是很清 

楚的，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以别于科学的“纯粹理性”。采写是一种心领 

神会，从主体的领悟出发塑造一幅外在世界图景，充分体现了主体认知的能动作 

用。在这个由心到外的过程中，无不融入了采写者的道德评价。道德基本价值的 

意义是法律规定所不能取代的。缺少了道德基本价值，缺少权利与义务并重的  

原则，任何社会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因此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以公认的最低限度 

的道德基本准则为基础的新秩序。 

  从新闻界看，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基本准则，就在于尊重人，关心人，爱护 

人。如同胡锦涛同志充分肯定的党的好干部郑培民“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那样，新闻界也应该把“为文先为人，万事民为先”这种民本思想，作为新闻工 

作职业道德教育的底线内容。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共同的职业操守。 

  新闻道德建设的以人为本，既是对客观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居于主体地位的 

编辑记者的尊重。他们是新闻道德共同建设的主体，而不只是被调整的对象，这 

种参与的地位，决定了新闻道德普适性的地位，更决定了潜在发挥作用的功能。 

在这种参与状态下开展的基本道德建设和伦理规范，其作用的重要性，远胜于诸 

如“几个不准”、“若干规定”之类的禁行性道德约束。黑格尔说过道德即“主 

观意志的法”，它是内生的而不是外赋的，因而稳固性和调适功能都不是外在法 

规所能比拟的。 

  同样是报道矿难，湖北日报记者在采访本省民工在陕西韩城矿难中的遭遇时 

，面对软硬兼施、企图一拖了之的多种势力，毅然顶住压力，愤而发出三问：“ 

有多少利益可以追逐？有多少生命能够冒险？有多少责任容许推卸？”报纸的三 

问振聋发聩，促成了事件的善后解决，体现了记者的人文关怀胸襟。在说到这段 

经历时，记者认为是在报社长期不断的职业道德环境熏陶下，很自然的一种职业 

行为。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基本职业道德驱动下的行为，挟有一种强大的 

人文关怀的势能，带有一种凛然的正气，使收买行为甚至得不到出手的机会。 

  新闻道德与行为方式形式相对于内容当然居于从属地位。但是，从形式逻辑 

 



出发得出结论正确的东西，在实践过程中却可能头脚倒置。如同常识告诉我们， 

天花板不是供人行走的，但是在失重状态下，你会不由自主地行天花板如履平地 

。关键在于，你不能把不存在的失重条件，错误地当成了现实。 

  当前新闻道德建设的一个缺失，是重视评价体系的罗列而轻视操作体系的规 

范。这就如同虽然警告了一个人“小心跌倒”，却看着他头脚倒置地在天花板上 

行走而不管一样。 

  道德的失范，无不发端于行为的失据。一些记者的工作方式，是整天周旋于 

饭桌之侧，出入于宾馆酒楼之间；创收活动与采访活动界线不清，忽而是记者忽 

而是商人，甚至是掮客；新闻与广告界线不清，肯出大笔广告费的被采访单位堂 

而皇之要求记者写奉承性稿件；采写活动没有回避制度，管它是证券经营，还是 

司法审判，没有不能去的地方，没有不能与自己利益兼顾起来的采访活动。因此 

，公关能力越强的记者，越是吃香，各单位都形成了一些尊崇“大腕”记者的情 

结，并让他们去为一些本来办不通的事通路子，为本单位本来得不到的一些好处 

去谋利益，同时，也得容忍他们自己搞一些“猫腻”和占一些便宜。这种潜在的 

群体道德越位和放纵犯规的意识，是新闻道德失范的温床。 

  国外一些新闻单位，对于记者的行为方式有着严格的规范，虽然他们在制定 

这些规范时并没有处处上升到道德的高度。1991年制定的全文约20万字的《路透 

社采编人员手册》，就对新闻报道和采编人员做出了许多具体规定，提出了许多 

具体要求，包括写作方法、报道方式、行为规范等，用以规范新闻采编工作。为 

了确保新闻报道的准确和客观，路透社规定新闻采编人员不得因“接受除价值微 

不足道者以外的礼物”，或为了“接受免费交通、住宿及类似事件”，而“置编 

辑方针的正直于危险之中”。 

  从社会角色上看，记者不是地方官员的上级领导，不是投资商、开发商，采 

访不是商务考察和感情联络，所以，现在逢采访就要找接待单位，理所当然接受 

盛情招待的做法，就是一种不足取的采访行为方式；更何况，记者有记者自己的 

职业道德，如果当真看不懂“盛情款待”背后的玄机，那就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 

记者。 

  事实上，生活中大量的“盛情款待”，可能就是某一笔交易的开始。 

  行为方式的失据，从逻辑上看，是把记者的新闻职业行为与社会行为二元化 

，企图既可在新闻采写方面固守新闻道德，又可在其它方面实行商业道德，例如 

平等交换原则等。实际上，这种二元化做法是自欺欺人的，它将把两种关系都变 

得无道德可言。 

  有交换关系者之间肯定就有对应的特殊义务，但对无交换关系者也不能没有 

一个最低限度的道德底线。例如，采写行为方式必须合理，与采访对象的相互接 

触有度，新闻干预与个人利益相关时的回避等等。 

  记者虽不是任何时候都代表着媒体，但私人的道德责任，却是如影随形般地 

与整个新闻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伦理关系一般存在于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之中 

，但道德责任并不仅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个人对群体也有道德责任。所以， 

从这个意义来讲，记者是不应该有“哥们儿”的，因为“哥们儿”的伦理，存在 

于“哥们儿”的行为方式中，而这些行为方式，往往是新闻道德的盲区。 

  （作者是湖北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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